
 
              (供內部參閱不行文) 
                                   中華民國 111年 07月 15日(星期五) 
主旨：呈第 15屆第 0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請鑒核﹗ 
說明： 
壹、會議已於 111.07.15.(星期四)上午 10點 00分，假聯合服務中 
心召開完畢。 

貳、本次會議應到 14員，實到 11員 
(除因故未到外~理事：王祺凱、宋和清；監事買妍禎)，實到人數
過半依規定會議得以進行，簽到簿如附呈一。 

參、會議資料如后：詳如附呈二 
肆、會議資料記錄內容：詳如附件 
伍、擬辦： 
  一、有鑑於理監事當日因工作需要，無法出席監事聯席會議，為 

使瞭解會議中討論與決議事項，會議記錄傳閱理監事簽名。 
  二、賡續決議事項貫徹執行。 
三、呈理監事聯席會所屬理監事及常務監事與理事長。 

 
 
                                    
 
 
 
 
 
 
 
 
 
 
 
 
 
 
 
 
 
 

承辦人：總幹事  傅仲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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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 呈 

 會   辦  
  
常務監事： 
 

 批  示  

台南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 



第 15屆第 0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紀錄 
壹、日期：中華民國 111.07.15.(星期五)上午 10點 00分 
貳、地點：聯合服務中心 
參、主席：理事長  王素定 
肆、記錄：傅仲南 
伍、與會人員：(如附呈一～簽到簿) 
陸、主席致詞：(略)。 
柒、宣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呈二～會議資料 
捌、討論與決議： 
【提案 1】：第 15屆第 1次會員大會理監事授證暨餐敘聯誼籌備事宜？  
討論與決議： 
一、理監事授證暨餐敘聯誼日期：111年 08月 25日(星期四)晚間 18
點 40分，假丸三餐廳舉辦。 

二、為避免摸採時間冗長，易覺吵雜…， 
(一)公會：除理監事.民意代表.廠商等.贊助禮金(禮品)，列入當
場摸採外；其餘依摸彩劵存根，於餐敘結束前於會場兌換禮金 300
元；由理監事協助。 

(二)棺車維修金：未中獎商號，於餐敘結束前於會場依摸彩劵存根，
兌換禮金 500元；由理監事協助發放。 

三、餐會訂桌-莊金山常務理事知悉與掌控。(決議：詴桌日期 08/17) 
四、貴賓伴手禮 30份，由李俊緯常務理事負責。 
 

【提案 2】：會員獎勵要點修訂案？  
討論與決議： 
一、贊助廠商每年所贊助費用，不比會員少，福利辦法有必要將 
其納入…比照會員辦理。 

二、方案： 
  甲案：凡連續兩年，且每年贊助公會達壹萬元以上(包括大會手

冊刊登及提供大會摸彩費用之合計)之協力廠商，比照公會會
員福利。 

乙案：維持現狀。 
三、經決議納入，修訂會員獎勵要點。 
 

【提案 3】：年度秋節烤肉聯歡活動案？  
討論與決議： 

一、比照往例辦理。 
二、於 111.09.05下午 5點實施。 
 

【提案 4】：年度自強活動規劃研討案？ 
討論與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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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兩家旅行社提供三天兩夜旅遊方案。 
   二、由會員投票表決，得票較高方案，納入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 5】：會員會費未繳採取具體管制措施，採取每年更換識別證晶 

片卡案？ 
討論與決議： 
一、未繳會費會員線上申辦公立殯葬設施功能取消…現階段不適
合取消功能申請。 

  二、殯葬禮儀服務業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連續 6個月以上處
理…由市府發函請業者說明後再行辦理。 

  三、經本市許可之跨區.依葬儀商業同業公會決議： 
跨區業者每年需向該會申請識別證晶片卡(費用 500元)…… 
暫緩實施…待市府與系統業者及中華電訊業者協調後，8月底 
前再行召集兩個公會訂定辦法，以不重新換卡為原則，解決公
會額外支出跨區業者入館簡訊通知費用，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 
建議：倘若到了 8月底，市府未做出明確訂定，即去函市府及 
各縣市公會，自 112年起…停止跨區業者入館簡訊通知；已辦
理新卡業者退其費用。 

  四、臨時動議：中低收入戶辦理入塔不需費用；然辦理植存…不 
    佔空間，卻要收取費用，極不合理?由市府專案檢討收費標準。 
 
【提案 6】：在職員工職災保險與就業保險檢討案？  
討論與決議： 

一、依據勞動部日前宣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以下 
簡稱職災保法）自 2022年 5月 1日起正式上路！本次修法對 
雇主最重大的影響是未滿 5人的微型企業，其次是降低雇主的 
職災補償責任。。 

   二、投保單位負擔 70%換算：每月 500 餘元，以 500元計。 
   三、棺車管委會執行者，考量因性質任務特殊全年無休，核以 
     每月全勤獎金壹仟元，作為請其代班之補助。 
   四、經決議後自 111年 07月起算。 
 
玖、主席裁示： 
一、殯葬問題彙整後擬稿，奉核後呈報殯管所。 
二、會議記錄傳閱理監事簽名以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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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50031

